
“双十一” 促销期间约定“待通知发货”， 消费

者履约付款后商家却以“停产无库存” 为由拒绝发

货， 还要求补足差价才能履约。 这起典型的网络购

物合同纠纷， 经金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 介入， 调解员明确电子合同效力、 厘清

违约责任边界后，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该案既

为类似电商履约纠纷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也彰

显了人民调解在平衡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交易公平中

的柔性治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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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公园散步，被未拴绳犬惊吓致骨折
赔偿金额起纠纷，以“总额封顶 +分期支付”方案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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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约定“待通知

发货”，事后提差价要求

2024 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

消费者凌先生被淘宝平台一家售卖

卫浴用品的店铺促销活动吸引，订

购了一款智能马桶。 考虑到装修进

度，凌先生与商家客服协商一致：先

行全额付款，商家暂缓发货，具体发

货时间以凌先生通知为准。

2025 年 3 月，凌先生完成装修

准备收货， 于是通知商家发货。 不

料，商家却以“厂家停产”“无库存”

为由拒绝即时发货， 称需半个月后

才能确认供货可能性。 心存疑虑的

凌先生发现， 多家淘宝店铺仍标注

该型号马桶“现货销售”，只是价格

较“双十一”期间普遍上涨。

凌先生认为商家故意不履行交

货义务， 向淘宝平台申请维权， 但

经平台介入协调未果。 2025 年 4

月， 商家主动联系凌先生， 提出调

货方案， 要求他补足现行售价与原

合同价的差额， 否则无法发货。

凌先生明确拒绝该不合理要

求， 主张商家已构成根本违约， 并

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要么商家立即

按原合同履行发货义务， 要么补偿

差价损失以保障其向第三方采购的

权益。 因双方协商破裂， 凌先生向

当地市场监管所投诉， 市场监管所

将案件委托调委会进行专业调处。

调解员： 商家拒绝发

货， 构成根本违约

调委会受理案件后， 指派专职

调解员展开全面调处。 调解员首先

调取了凌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 订

单快照、 平台维权记录等关键证

据， 确认了案涉电子合同的成立时

间及“暂缓发货， 待通知发货” 的

特别约定。 在听取双方陈述和抗辩

理由后， 调解员围绕核心争议焦点

展开法律分析， 明晰权责归属。

调解员指出， 案涉订单快照明

确载明商品信息、 价格、 付款金

额， 聊天记录清晰记录了双方关于

暂缓发货的合意， 已形成完整证据

链， 足以证明合同合法有效。 《民

法典》 要求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义

务， “待通知发货” 的约定是对履

行期限的灵活设定， 并非商家免除

发货义务的借口。 商家虽质疑凌先

生提供的第三方店铺现货截图真实

性， 但未提交厂家停产等证据， 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针对商家提出的“调货成本上

涨” 抗辩， 调解员明确表示， 根据

《民法典》，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的， 应承担继续履行、 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 商家在凌先生全额

付款后， 以非法定理由拒绝发货，

经催告后仍无法明确供货， 已违反

“交付标的物” 的核心义务， 构成根

本违约。 商家所称的成本上涨， 不符

合《民法典》 规定的“法律上或事实

上不能履行” 等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

的法定情形， 其要求消费者补足差价

的行为， 实质是单方变更合同价格条

款， 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

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 的规定， 于法无据。

商家让步： 小额补款即

时发货

调解员进一步分析， 凌先生提出

的两项诉求均符合法律规定： 其一，

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 依据 《民法

典》，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

行， 商家作为专业经营者， 可通过合

法市场渠道采购同型号商品交付； 其

二， 要求赔偿差价损失， 若商家确实

无法供货， 根据《民法典》 第五百八

十四条， 应赔偿守约方包括合同履行

后可获得利益在内的损失。 凌先生举

证的同型号商品现行市场价与原合同

价的差额， 属于可预见的直接损失，

应纳入赔偿范围。

在调解员详细的法律分析和风险

提示下， 商家终于认识到自身行为的

违约性质及潜在法律风险， 主动提出

小额补款后立即发货的和解方案。 凌

先生考虑到维权时间成本， 也同意适

度让步，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一

场持续多月的网络购物纠纷得以圆满

化解。

本案是一起典型消费纠纷案例，

其争议处理既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精准

性，也彰显了调解的柔性价值。调解员

综合适用《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既明确电子数据电文

的合同效力， 又厘清商业风险与法定

免责的边界， 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否定

商家的不合理抗辩， 为消费者维权提

供坚实法律支撑。 在确认商家根本违

约的前提下，调解员未机械适用“全额

履约” 规则， 而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

治， 引导双方就小额补款达成共

识———既避免商家因全额履约承担过

高成本引发抵触情绪，又通过“发货义

务”的刚性约定保障消费者核心权益，

实现契约精神与实质公平的平衡。

此案提醒电商经营者， 网络购物

中的电子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经

营者应恪守契约精神， 诚信履行合同

义务， 不得随意以成本上涨、 库存不

足等非法定理由拒绝履约或单方变更

合同条款。 同时， 消费者在购物时应

注意留存订单快照、 聊天记录等证

据， 遭遇侵权时可通过平台维权、 行

政投诉、 人民调解等多元途径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

交易的市场环境。

□ 记者 章炜

家住闵行区的王阿姨在家附近

的一处公园散步时， 被未拴绳宠物

犬突然窜出惊吓摔倒， 导致右腿骨

折需手术治疗， 由此引发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 经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多轮专业调处， 最

终以分期赔偿方案达成和解， 既维

护了受害人权益， 也兼顾了侵权人

的实际经济状况， 为基层矛盾化解

提供了典型范本。

2024 年 6 月， 王阿姨正在公

园散步， 一条未拴绳的宠物犬突然

窜出，导致王阿姨受惊摔倒，经诊断

为右腿骨折， 需手术治疗并卧床休

养三个月，医疗费用近2万元。 事发

后， 王阿姨认为狗主人小李未尽宠

物管理义务应承担全责， 向小李提

出包括医疗费、 误工费及精神损害

赔偿在内的共计5万元索赔。而小李

则辩称犬只未直接接触王阿姨，王

阿姨自身也存在注意过失， 且自己

作为月收入仅 6000 元的工薪阶层，

无力承担高额赔偿， 仅同意支付部

分医疗费， 双方分歧尖锐。

为打破僵局， 王阿姨向调委会

申请调解。 调解初期， 双方情绪对

立严重： 王阿姨及其家属因身体痛

苦和经济损失情绪激动， 小李则因

委屈与经济压力心生抵触。 调解员

首先运用“背对背” 调解技巧， 分

别与双方深度沟通： 对王阿姨一方

表达关切， 肯定其索赔合理性的同

时， 客观分析诉讼的时间成本与执

行风险； 对小李则通过监控视频还

原事发经过， 明确其未拴狗绳的过

错， 同时体谅其经济困境， 避免激

化矛盾。

厘清责任是调解关键。 调解员依

据《民法典》 “动物饲养人承担无过

错责任， 除非受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 的规定， 结合监控显示王阿姨

正常行走无挑衅行为的事实， 明确小

李应承担主要责任。 为平衡双方利

益， 调解员采用“差额协商法” 逐项

拆解诉求： 医疗费 1.8 万元双方无争

议； 误工费方面， 鉴于王阿姨实际收

入证明不足， 小李最初拒付， 最终按

行业标准 4000 元 / 月的折中方案达

成一致； 精神抚慰金则参考类案判

决， 从王阿姨主张的 5000 元协商降

至 2000 元。

考虑到小李的经济压力， 调解员

进一步释明诉讼风险， 告知其若进入

诉讼可能面临全额赔偿及诉讼费， 甚

至影响个人信用， 并建议其通过宠物

责任险报销部分费用。 最终设计的

“总额封顶 + 分期支付” 方案， 将赔

偿总额确定为 29900 元， 分两期支

付， 既解决了王阿姨急需医疗费的燃

眉之急， 也缓解了小李的即时支付压

力。 协议同时明确“赔偿后双方再无

争议” “逾期支付违约金” 等条款，

防范后续纠纷。 小李当场向王阿姨表

达歉意，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这起持

续多日的纠纷圆满化解。

此案的成功调解， 既彰显了《民

法典》 对动物饲养人管理义务的明确

要求， 也体现了人民调解“情理法融

合” 的优势。 调解员提醒， 养犬人应

严格遵守宠物管理规定， 履行拴绳等

安全保障义务， 避免引发侵权纠纷；

遇到矛盾纠纷时， 可通过人民调解等

多元化方式高效化解， 既节约司法资

源， 也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保护。

【案件点评】


